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盐城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文件
盐人社函〔2023〕10号

盐城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转发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关于在职称评价中

进一步破除“唯论文、唯学历、唯资历、
唯奖项”不良倾向的通知

各县（市、区）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，盐城经济技术开发区人

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、盐南高新区组织人事部，市各有关单位：

现将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《关于在职称评价中进一步破除

“唯论文、唯学历、唯资历、唯奖项”不良倾向的通知》（苏人

社发〔2022〕156 号）转发给你们，请严格按照省文件精神，并

结合以下要求，认真抓好贯彻落实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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盐城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办公室 2023年 1 月 30日印发


